2015年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比賽指定用球投標辦法

2015年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比賽指定用球，將分為甲、乙、丙三個標。

招標案詳細內容如下：
甲標：300箱(70%為比賽用球，30%為推廣使用，押標金新台幣十萬元整)
底標權利金新台幣陸萬元整起標
1.國際男子職業未來賽(預計2站)
2.全國團體錦標賽(預計年度第1站1站) 

3.B級(U18)全國青少年排名賽(預計4站)

4.C級全國青少年排名賽 (預計24站以實際年度申請站次為主)

5.全國乙組排名賽(預計年度第1、2站2站)
乙標：300箱(70%為比賽用球，30%為推廣使用，押標金新台幣十萬元整)
底標權利金新台幣陸萬元整起標

1.ITF國際女子職業賽(預計1站) 

2.全國團體錦標賽(預計年度第2站1站)

3.全國排名賽(預計4站) 

4.B級全國青少年排名賽(預計8站)

5.全國乙組排名賽(預計年度第3、4站2站) 

丙標：200箱(70%為比賽用球，30%為推廣使用，押標金新台幣十萬元整)
底標權利金新台幣陸萬元整起標

1.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(預計4站以國際確認申請站次為主) 

2.A級全國青少年排名賽(預計4站) 

3.全國青少年精英賽(預計1站)
4.全國乙組排名賽(預計年度第5站1站)
5.全國團體錦標賽(預計年度第3站1站)
贊助原則：
1. 本會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直接委託執行賽事全額贊助。
2. 地方申辦單位執行之賽事，C級青少年賽事贊助1/3，A級、B級、B級U18青少年賽事、全國排名錦標賽、團體賽、乙組錦標賽、國際青少年賽事及國際職業賽贊助1/2。
3. 贊助箱數如欲無法整數計算時，以有利於申辦單位之數量計算，(例如B級賽事贊助2/1，遇用球19箱時，則贊助10箱，申辦單位購買9箱)。
4. 申辦單位需依計算之用球數，購足應購箱數，本會不受理申辦單位減少申請用球數。
5. 各級賽事須每場球賽提供全新比賽用球。
權利與義務：
1.凡經招標後之比賽將限定比賽用球，並依上述贊助原則採購比賽用球。
2.凡當年得標之指定用球，本會採購或其他比賽，均得以優先推薦。
3.得標廠商得於該項賽事舉辦期間將布條寄送予承辦單位，本會將要求承辦單位懸掛。
4.若該項賽事之比賽承辦單位有印製秩序冊，則得標廠商可獲得秩序冊內頁一面。
5.得標廠商將獲得本協會網路報名資訊系統廣告區塊一面(尺寸、位置)由本協會提供確認無誤後執行，得標廠商不得異議。

甲、乙、丙三案分開開標，得標者需提供300箱比賽用球外以投標權利金最高者為得標廠商。

投標方式：

1.每案廠商須於103年12月16日(二)上午12時00分前將欲投標之每一種型號網球三筒、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乙式、投標標價單及押標金10萬元整送達本會辦公室(台北市朱崙街20號705室)，得標廠商押標金立即轉為履約保證金(於2015年履約完成後退還)，未得標廠商押標金當場立即退還。

2.開標時間:103年12月17日(三)上午11時00分整假本會辦公室(台北市朱崙街20號705室)開標。

3.請自行下載所需投標標價單，並於信封上註明所投標案。

4.得標廠商需於得標後，三個工作天內將權利金匯至本協會帳戶(中華民國網球協會:第一銀行城東分行/帳號:14410035930)視同完程得標程序。

